
辨理採購開標審標後之決標階段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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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

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

件之執行程序

依工程會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

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

十案件之執行程序流程圖辦理，

（附件1)

製作開標紀錄後主持人

宜布保留決標

（未決標不得填寫底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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